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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壹、計畫緣起 

澎湖縣政府為妥善解決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保留久而未取得之問題，恰

逢監察院於102年5月9日審議通過糾正內政部及各級地方政府有關「各級都市計畫權

責機關任令部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長達三、四十年迄未取得，嚴重傷害憲法保

障人民之生存權與財產權」案。然因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規定：「…在都市計畫區內

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惟政府

因財源不足，無力取得私有之公共設施用地。故在內政部積極協助下，本府依行政院

102年11月11日院臺建字第1020065999號函發布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

更作業原則」推動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經相關作業程序申請經費補

助後，依都市計畫法第26條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14條第4款之規定，

辦理變更二崁傳統聚落特定區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然變更二崁傳統聚落特定區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因變更編

號第2案–變更污水處理場用地為污水處理設施用地，需增訂污水處理設施用地之使

用強度規定，該案涉及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管制內容，故本計畫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2

條、第23條、第26條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2條之規定辦理「變更二崁

傳統聚落特定區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爰以修訂細部計畫之

相關管制內容。 

貳、法令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22、23、26條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2條之規定辦

理。 

參、計畫範圍、年期與計畫人口 

一、計畫範圍 

本計畫區位於澎湖縣西嶼鄉境內之漁翁島東側，本計畫區範圍以二崁傳統

聚落為中心並包括周圍山崗、草原、海域等區域，北側以龜山北麓為界，南側

以聚落南側約五百公尺為界，東側為求海洋生態保育，以陸域沿岸約一百公尺

內之海域為界，西側則以聚落西側約三百公尺處為界，計畫面積計為151.39公頃。 

二、計畫年期：民國 115 年 

三、計畫人口與旅遊人次 

（一）計畫人口與居住密度 

計畫人口為300人，傳統住宅區約可容納90戶，菜宅專用區約可容納40戶，

合計共130戶。居住密度約為70人/公頃。 

（二）旅遊人次 

旅遊人次至民國115年時，全年總旅遊人次達35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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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  計畫位置與範圍示意圖 

圖例
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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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行計畫概要 

壹、歷次都市計畫辦理情形 

二崁傳統聚落特定區計畫之土地使用計畫、公共設施計畫及交通系統計畫等係以

108年2月21日公告發布實施之「變更二崁傳統聚落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暨都市計畫圖重製）案」為主體，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都市設計準則以108年3月

26日公告發布實施之「擬定二崁傳統聚落特定區細部計畫（配合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

分離）案」為現行計畫主體，有關都市計畫變更歷程詳如表2-1-1所示。 

表 2-1-1  歷次都市計畫檢討、變更重點綜理表 

項次 公告日期 公告字號 案名 相關內容摘要 

1 108.2.21 府 建 城 字 第

10800086311

號 

變更二崁傳統聚落特

定區主要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暨都市計

畫圖重製）案 

1.計畫年期由110年變更為115年 

2.計畫人口數由500人變更為300人 

3.計畫旅客數由 130,000 人 / 年，變更為

350,000人/年 

4.計畫面積由151.39公頃調整為151.3901公

頃 

5.計畫圖置換 

6.變更北側公墓用地2.42公頃之公墓用地為

保護區 

7.變更六號道路往公墓用地路段0.41公頃之

道路用地為0.20公頃之保護區及0.21公頃

之草原景緻保護區 

8.變更0.0005公頃之古蹟道路為傳統住宅區 

9.變更二崁北段400地號土地0.04公頃之濱

海地質保護區為水產養殖區 

10.增設碼頭用地範圍，將0.32公頃海域變

更為碼頭用地 

11.將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納入細部計畫

管制，落實主細分離 

2 108.3.26 府 建 城 字 第

10800163071

號 

擬定二崁傳統聚落特

定區細部計畫（配合

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

分離）案 

1.將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分離，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都市設計準則及都市防災納

入細部計畫予以規範 

2.修正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依據條文文字

3.調整合併傳統住宅區土地使用規定條文 

4.刪除五營範圍之土地使用管制 

5.刪除水產養殖區陸域範圍認定 

6.新增訂都市設計準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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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土地使用計畫 

本計畫區劃設傳統住宅區、宗教專用區、宗祠專用區、古蹟保存區、菜宅專用區、

水產養殖區、草原景緻保護區、農業區、保護區、濱海地質保護區、海域及公共設施

用地等，詳如表2-2-1與圖2-2-1所示。 

一、傳統住宅區 

為維持既有古厝風貌劃設之分區，計畫面積2.44公頃，並訂定有關建蔽率、

建物高度、建物外觀、室內格局、建築材料及設計審查等規定。 

二、宗教專用區 

二興宮為二崁地區之主要信仰中心，配合二興宮實際使用範圍及其腹地，

整體劃設為宗教專用區，計畫面積0.06公頃。 

三、宗祠專用區 

二崁聚落為陳氏單姓聚落，配合陳氏宗祠實際使用範圍，劃設1處宗祠專用

區，計畫面積0.97公頃。 

四、古蹟保存區 

二崁聚落內有1處縣定古蹟－陳宅大厝，配合劃設1處古蹟保存區，計畫面

積0.09公頃。 

五、菜宅專用區 

菜宅（蜂巢田）為澎湖地區特有田園景觀風光，為保存二崁聚落菜宅特殊

地景風貌，劃設菜宅專用區，計畫面積5.30公頃，允許建築使用，須經「都市設

計審議委員會」審核通過。 

六、水產養殖區 

配合計畫區現有水產養殖池及其腹地範圍，整體劃設為水產養殖區，計畫

面積3.01公頃。 

七、草原景緻保護區 

配合聚落四周崗丘地區散佈綿延的草原，劃設為草原景緻保護區，計畫面

積36.90公頃。 

 

八、農業區 

聚落西側及南側原有之農牧用地，保留劃設為農業區，計畫面積16.46公頃。

為求整體景觀之協調，申請建築農舍及農業產銷必要設施等有關規定，須經

「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 

九、保護區 

計畫區北側地形起伏較大地區，為水土保持、維護天然資源及保護自然生

態，劃設為保護區，計畫面積11.6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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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濱海地質保護區 

計畫區濱海地形陡峭，且海岸沿線灘地具玄武岩地質景觀、沙灘地遊憩及

潮間帶生態研究等觀光遊憩功能，另考量國土保安及水土保持之需求，劃設為

濱海地質保護區，計畫面積19.50公頃。 

十一、海域 

為配合海洋生態保育及發展觀光遊憩宗旨，發展潮間帶貝類撿拾、石滬捕

魚、近海垂釣及海洋遊艇等遊憩活動，將沿岸地區劃設為海域，計畫面積46.85

公頃。 

十二、公共設施用地 

現行計畫劃設機關、人行廣場、公園、廣場兼停車場、碼頭、污水處理設

施、古蹟道路及道路用地等八項公共設施用地，計畫面積為8.21公頃。 

表 2-2-1  主要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計畫明細表 

項目 面積（公頃） 比例 1（%） 比例 2（%） 

土地使用分區 

傳統住宅區 2.44 1.61 12.15

宗教專用區 0.06 0.04 0.30

宗祠專用區 0.97 0.64 4.83

古蹟保存區 0.09 0.06 0.45

菜宅專用區 5.30 3.50 26.39

水產養殖區 3.01 1.99 14.99

草原景緻保護區 36.90 24.37 －

農業區 16.46 10.87 －

保護區 11.60 7.67 －

濱海地質保護區 19.50 12.88 －

海域 46.85 30.94 －

合計 143.18 94.57 59.11

公共設施用地 

機關用地 0.10 0.07 0.50

人行廣場用地 0.18 0.12 0.90

公園用地 0.63 0.42 3.14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75 0.49 3.73

碼頭用地 0.98 0.65 4.88

污水處理設施用地 0.04 0.03 0.20

古蹟道路 0.21 0.14 1.05

道路用地 5.32 3.51 26.49

合計 8.21 5.43 40.89

都市發展用地 20.08 － 100.00

計畫總面積 151.39 100.00 －

註1：比例1為占計畫區比例；比例2為占都市發展用地比例。 
註2：都市發展用地為總面積扣除非都市發展用地（農業區、保護區、行水區、風景區及

未設定區）。 
註3：上表面積係依據「變更二崁傳統聚落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暨都市計畫

圖重製）案」取小數點後二位辦理，若有誤差係因以原面積四捨五入後配合調整而
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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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主要計畫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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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共設施計畫 

本計畫區劃設機關、人行廣場、公園、廣場兼停車場、碼頭、污水處理設施、古

蹟道路及道路等公共設施用地，詳如表2-3-1及圖2-3-1所示。 

一、機關用地 

配合聚落現有二崁社區活動中心劃設機關用地1處，供社區活動中心使用，

計畫面積為0.10公頃。 

二、人行廣場用地 

為二興宮廟埕，整體劃設為人行廣場，供作為廟會慶典、集會、居民婚喪

喜慶、宴客場所外並為遊客進入聚落前開放空間、門戶，計畫面積為0.18公頃。 

三、公園用地 

共劃設1處公園用地，計畫面積為0.63公頃，應以整體規劃、多目標使用提

供停車空間供遊客使用，且為使計畫區具景觀一致性，開闢前須經「都市設計

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 

四、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共劃設5處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廣（停）一位於聚落北側入口處，計畫面積

為0.30公頃，提供遊客及二崁居民之停車空間為主。廣（停）三、廣（停）四、

廣（停）五、廣（停）六，均位於3號景觀道路沿線，供遊客會車、駐足觀景等

使用，計畫面積共計0.75公頃。 

五、碼頭用地 

利用既有小型漁港，劃設為碼頭用地，計畫面積為0.98公頃。 

六、污水處理設施用地 

共劃設1處污水處理設施用地，計畫面積為0.04公頃，其設計應考量隔離與

外觀協調。 

七、古蹟道路用地 

聚落內三條主要巷弄劃設為古蹟道路用地，計畫面積為0.21公頃，供居民

出入及遊客參觀步行空間使用。 

八、道路用地 

現行計畫劃設面積共計5.32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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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目 備註 
面積 

（公頃） 
比例 
（%） 

機關用地 供社區活動中心及其他機關使用 0.10 1.22

人行廣場用地 
供作廟會慶典及其他集會使用，並

可作為遊客入口意象 
0.18 2.19

公園用地 
整體開發提供遊客停車、導覽及服

務設施 
0.63 7.67

廣場兼

停車場

用地 

廣（停）一用地 以入口地標意象為主之休憩廣場 0.30 3.65
廣（停）三用地 位於 3 號景觀道路旁，供車輛迴錯

車、休憩、駐足觀景使用 
0.09 1.10

廣（停）四用地 0.10 1.22
廣（停）五用地 0.14 1.71
廣（停）六用地 0.12 1.46
小計  0.75 9.14

碼頭用地 
除續為漁港外，並可做為大菓葉港

海上休憩中繼站 
0.98 11.94

污水處理設施用地 

為變更二崁傳統聚落特定區主要計

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案變更編號第 2 案，變更污水處理

場用地為污水處理設施用地 

0.04 0.48

古蹟道路 聚落內三巷道依既有寬度劃設 0.21 2.56
道路用地 含人行步道 5.32 64.80
總計  8.31 100.00 
註：上表面積係依據「變更二崁傳統聚落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暨都市計畫圖

重製）案」取小數點後二位辦理，若有誤差係因以原面積四捨五入後配合調整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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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示意圖 

公 

機 

廣(停)⼀ 

污 

廣(停)三 

碼 

廣(停)四 

廣(停)五 

廣(停)六 



第二章  現行計畫概要 

2-8 

肆、交通系統計畫 

以下將針對二崁傳統聚落特定區主要計畫之交通運輸進行分析，主要分為聯外道

路、區內道路與步道系統等3個部分，詳述如后，詳如表2-4-1及圖2-4-1所示。 

一、聯外道路系統 

（一）1 號道路 

位於計畫區西側之南北向道路，可連接203號縣道，為本計畫區主要聯外

道路，亦為遊客至二崁聚落觀光主要出入道路，計畫道路寬度為12公尺，已完

全開闢。 

（二）3 號道路 

位於計畫區東側之南北向道路，為濱海景觀道路沿線設有觀景亭，起於計

畫區東南側向北可往竹灣地區，計畫道路寬為8公尺，已完全開闢。 

（三）4 號道路 

位於計畫區南側之南北向道路，可通往大菓葉港，計畫路寬為8公尺，現

況路寬約為4.20公尺。 

二、區內道路系統 

（一）2 號道路 

位於計畫區南側之環狀道路，連接聯外道路1號、3 號及4號計畫道路，各

段道路均已開闢，計畫路寬為10公尺，現況路寬約為4.36公尺。 

（二）5 號道路 

位於計畫區廣（停）一用地之東南側，連接聯外道路1號，計畫路寬8公尺，

已完全開闢。 

（三）6 號道路 

位於計畫區西北側之南北向道路，連接聯外道路1號至公墓用地，目前7號

道路相交以北路段尚未開闢，計畫路寬為8公尺，現況路寬約為4.18公尺。 

（四）7 號道路 

位於計畫區北側之東西向道路，與6號道路相交往東至水產養殖區，計畫

寬度8公尺，現況路寬約為4.24公尺。 

三、步道系統 

（一）古蹟道路 

位於二崁聚落傳統住宅區內，由二興宮至2號區內道路三條南北向人行步

道，計畫路寬係依原有巷道寬設置，現況路面鋪設與古厝外觀一致之人行鋪面，

為當地居民及遊客觀光主要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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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落內步道系統 

位於廣（停）一至二興宮廟前廣場之路段，多為車輛通行，計畫路寬6公

尺，已完全開闢。 

（三）聚落外步道系統 

計畫區內共有3條聚落外步道系統，計畫路寬4公尺，現況均已開闢完成。

其中由二興宮前廣場沿草原景緻保護區及宗祠專用區至碼頭用地之步道系統，

部分路段配合陳氏宗祠建物形態鋪設人行鋪面。 

此外，另2條聚落外步道分別位於聚落南側連接至4號道路，及聚落東側由

1號道路連接至3號道路，現況多為車輛通行使用。 

表 2-4-1  主要計畫道路編號明細表 

編號 起迄點 
寬度 

（公尺） 
長度 

（公尺） 
1 計畫區西側，連接 203 號縣道 12 785
2 位於計畫區南側之環狀道路 10 1,060
3 起於計畫區畫區東南側向北往竹灣地區 8 2,830
4 自 2 號道路往南至計畫區南界止 8 205
5 位於廣（停）一東側，接 1 號道路 8 170
6 自 1 號道路往北至公墓止 8 1,250
7 自 6 號道路往北至水產養殖區 8 130

古蹟道路 傳統聚落內三條主要巷道 -- 495
聚落內步道系統 自廣（停）一至人行廣場止 6 85

聚落外步道系統 

1. 由二興宮前廣場沿草原景緻保護區及

宗祠專用區至碼頭用地 
2. 聚落南側連接至 4 號道路 
3. 聚落東側由 1 號道路連接至 3 號道路

4 625

註：表內道路長度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測釘之樁距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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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主要計畫道路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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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本計畫區現行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相關內容說明如后。 

第一點：為落實二崁傳統聚落之保存，促進計畫區整體發展之需要，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第 32 條及同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 35 條之規定制定本要點。 

第二點：本特定區劃定下列各種使用分區： 

（一）傳統住宅區 

（二）菜宅專用區 

（三）宗教專用區 

（四）宗祠專用區 

（五）古蹟保存區 

（六）水產養殖區 

（七）草原景緻保護區 

（八）農業區 

（九）保護區 

（十）濱海地質保護區 

（十一）海域 

第三點：二崁聚落為其經營管理應成立法人團體（含基金會）或其他相關之自治團體，統

籌區內有關社區管理、整體營建、發展旅遊事業、公共性事務等事項。 

第四點：（一）傳統住宅區內之既有古厝及新式建築，建築基地臨接寬度不足六公尺

之古蹟道路部分，得不必退縮建築，且不予訂定建蔽率及容積率，但

其修建或改建範圍，不得大於本特定區計畫核定圖上所繪之該棟建築

物範圍，且僅得為一層樓建築。 

（二）分區內空地之新建，其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十，且僅得為一層樓

建築。 

（三）使用項目以供居住、民宿、日常用品零售業（日用雜貨、日用五金、

糧食等）、一般零售業（古玩、藝品、特產等）、餐飲業（餐館、茶

館等）為限。 

第五點：菜宅專用區係為維護既有農耕風貌並作為觀光發展腹地。除既有建築物之增建、

改建或修護，如由土地所有權人自提住宅需求，得比照傳統住宅區之相關規定辦

理。 

第六點：宗教專用區係配合既有二興宮保留劃設，其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十，容積率

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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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點：宗祠專用區以供陳氏宗祠建築作祭祀空間為主，並得結合陳氏宗祠整體規劃附設

旅客服務相關設施，其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三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十。 

前項附設之旅客服務相關設施包括住宿及地方特色產品之零售、簡易餐飲等使用。 

第八點：古蹟保存區係配合陳宅縣定古蹟而劃設，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暨其相關規定

辦理。 

第九點：水產養殖區係為配合水產養殖事業發展並提供遊客參觀、垂釣及海鮮品嚐需求而

劃設，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四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四十，建築物樓高不

得大於二層樓或 10.5 公尺，並限供水產養殖及其加工相關設施、水產品展示、販

賣、餐飲及員工住宿使用。 

第十點：草原景緻保護區係為維持既有草原風貌而劃設，僅得設置農舍、畜舍，而其區位、

規模及外觀均應經本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 

第十一點：農業區內之農舍與都市計畫道路邊境界之距離不得少於二十公尺。 

第十二點：濱海地質保護區係為保護特殊地形、地質而劃設，禁止任何破壞地形或改變地

貌之行為。 

第十三點：海域係以保護海洋生態為主並提供觀光遊憩而劃設之區域，除計畫擬定前合法

之養殖事業使用外，以發展觀光事業有關之潮間生態研究活動、石滬修復補魚、

近海垂釣、遊憩等活動為限，禁止魚貝類大量捕撈行為。 

第十四點：機關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第十五點：公園用地之劃設為塑造聚落南側入口意象及優美環境，並兼供本特定區停車、

旅客服務、導覽解說等相關設施之用，其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十五。 

第十六點：碼頭用地係配合既有碼頭劃設，以供小型魚船及遊艇停泊為主，僅得就現有設

施作部分增建、修繕，不得改闢為大型碼頭使用，以確保海上航線之視野景觀。 

第十七點：污水處理廠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四十。 

第十八點：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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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現行都市設計準則 

第一點：本計畫區內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改建均應依本地區傳統建築形式進行都市設計

管制規定，且須經本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得發照建築。 

第二點：傳統住宅區 

傳統住宅區係為保存既有古厝風貌而劃設，其都市設計準則規定如下： 

（一）建築型態 

1. 既有建物之修復或改建，以傳統古厝為設計原則。 

2. 新建建築以採用與傳統古厝相仿的建築型式為設計原則。 

（二）屋頂型式 

傳統住宅區內之建築屋頂型式以仿古厝傳統的屋頂型式及斜頂型式興建，且其外型

以圓頭屋脊為設計原則。 

（三）材料、顏色 

1. 新建建築，以仿當地建材為原則，其顏色應以低彩度色彩，且與傳統住宅區的建
築互相協調，塑造聚落景觀之和諧性。 

2. 既有建築之修繕與增、改建，建築顏色以配合聚落古厝的原有顏色，或低彩度色
彩為原則。 

（四）圍牆 

新建築若設置圍牆，以仿聚落傳統圍牆之樣式為原則，鄰古蹟道路者以退縮至少 50

公分為原則。 

第三點：菜宅專用區 

菜宅專用區係為維護既有農耕風貌及提供觀光遊憩體驗而劃設，其既有建築物之

增建、改建修護及有新建需求時，比照傳統住宅區之相關都市設計準則辦理。 

第四點：宗祠專用區 

宗祠專用區之退縮空間以留設為廣場式開放空間為原則。 

第五點：宗教專用區 

二興宮之修建、改建以其既有之建築樣式為修建及改建原則。 

第六點：建築物之附屬設施 

（一）建築物附設廣告招牌依「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二）廣告招牌： 

1. 本計畫區傳統建築獨具特色，於設置廣告招牌，同一棟建築物或同一街面之廣告
招牌，應以共同招牌整體設計為原則。 

2. 考量本地建築風貌色彩，應採用相近原色，以平衡整體建築色彩。 

3. 考量本地建築樓高限制，廣告招牌高度應小於一層樓高。 

4. 其建築物附設之廣告物招牌，不得妨礙都市防災救援逃生之主要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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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檢討變更內容 

壹、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檢討 

一、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重點 

二崁傳統聚落特定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項目之重要規定茲簡述如后。 

（一）傳統住宅區、宗教專用區、宗祠專用區、水產養殖區、機關、公園、污水

處理廠之建蔽率及容積率。 

（二）傳統住宅區、菜宅專用區、宗祠專用區、水產養殖區、草原景緻保護區、

濱海地質保護區、海域、公園、碼頭之容許使用項目及附設相關設施。 

（三）傳統住宅區、水產養殖區之樓層、樓高限制及建築型態之管制。 

（四）傳統住宅區之退縮管制規定。 

二、本次變更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重點 

主要計畫調降污水處理廠用地需求面積為0.04公頃（因未達污水處理廠用

地規模），故變更「污水處理廠用地」為「污水處理設施用地」。本次配合主

要計畫變更內容，增訂污水處理設施用地之土地使用強度規定，以促進提升計

畫區之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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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變更內容 

本次細部計畫通盤檢討內容，係以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之變更內容，修訂

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更前後內容對照詳表3-2-1所示。 

表 3-2-1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檢討前計畫條文 檢討後計畫條文 說明 
第一點：為落實二崁傳統聚落之保

存，促進計畫區整體發
展之需要，依都市計畫
法第 22 條、第 32 條及同
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 35
條之規定制定本要點。 

第一點：為落實二崁傳統聚落之保
存，促進計畫區整體發
展之需要，依都市計畫
法第 22 條、第 32 條及同
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 35
條之規定制定本要點。 

同現行條文。 

第二點：本特定區劃定下列各種使
用分區： 

（一）傳統住宅區 
（二）菜宅專用區 
（三）宗教專用區 
（四）宗祠專用區 
（五）古蹟保存區 
（六）水產養殖區 
（七）草原景緻保護區 
（八）農業區 
（九）保護區 
（十）濱海地質保護區 
（十一）海域 

第二點：本特定區劃定下列各種使
用分區： 

（一）傳統住宅區 
（二）菜宅專用區 
（三）宗教專用區 
（四）宗祠專用區 
（五）古蹟保存區 
（六）水產養殖區 
（七）草原景緻保護區 
（八）農業區 
（九）保護區 
（十）濱海地質保護區 
（十一）海域 

同現行條文。 

第三點：二崁聚落為其經營管理應
成立法人團體（含基金
會）或其他相關之自治
團體，統籌區內有關社
區管理、整體營建、發
展旅遊事業、公共性事
務等事項。 

第三點：二崁聚落為其經營管理應
成立法人團體（含基金
會）或其他相關之自治
團體，統籌區內有關社
區管理、整體營建、發
展旅遊事業、公共性事
務等事項。 

同現行條文。 

第四點：（一）傳統住宅區內之既
有古厝及新式建
築，建築基地臨接
寬度不足六公尺之
古蹟道路部分，得
不必退縮建築，且
不予訂定建蔽率及
容積率，但其修建
或改建範園，不得
大於本特定區計畫
核定圖上所繪之該
棟建築物範園，且
僅得為一層樓建
築。 

第四點：（一）傳統住宅區內之既
有古厝及新式建
築，建築基地臨接
寬度不足六公尺之
古蹟道路部分，得
不必退縮建築，且
不予訂定建蔽率及
容積率，但其修建
或改建範園，不得
大於本特定區計畫
核定圖上所繪之該
棟建築物範園，且
僅得為一層樓建
築。 

同現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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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續） 

檢討前計畫條文 檢討後計畫條文 說明 
（二）分區內空地之新

建，其建蔽率不得
大於百分之六十，
且僅得為一層樓建
築。 

（三）使用項目以供居
住、民宿、日常用
品零售業（日用雜
貨、日用五金、糧
食等）、一般零售
業（古玩、藝品、
特產等）、餐飲業
（餐館、茶館等）
為限。 

（二）分區內空地之新
建，其建蔽率不得
大於百分之六十，
且僅得為一層樓建
築。 

（三）使用項目以供居
住、民宿、日常用
品零售業（日用雜
貨、日用五金、糧
食等）、一般零售
業（古玩、藝品、
特產等）、餐飲業
（餐館、茶館等）
為限。 

同現行條文。 

第五點：菜宅專用區係為維護既有
農耕風貌並作為觀光發
展腹地。除既有建築物
之增建、改建或修護，
如由土地所有權人自提
住宅需求，得比照傳統
住宅區之相關規定辦
理。 

第五點：菜宅專用區係為維護既
有農耕風貌並作為觀光
發展腹地。除既有建築
物之增建、改建或修
護，如由土地所有權人
自提住宅需求，得比照
傳統住宅區之相關規定
辦理。 

同現行條文。 

第六點：宗教專用區係配合既有二
興宮保留劃設，其建蔽
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
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一百二十。 

第六點：宗教專用區係配合既有
二興宮保留劃設，其建
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
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一百二十。 

同現行條文。 

第七點：宗祠專用區以供陳氏宗祠
建築作祭祀空間為主，
並得結合陳氏宗祠整體
規劃附設旅客服務相關
設施，其建蔽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三十，容積率
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十。 

前項附設之旅客服務相關
設施包括住宿及地方特色
產品之零售、簡易餐飲等
使用。 

第七點：宗祠專用區以供陳氏宗
祠建築作祭祀空間為
主，並得結合陳氏宗祠
整體規劃附設旅客服務
相關設施，其建蔽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三十，容
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
十。 

前項附設之旅客服務相關
設施包括住宿及地方特色
產品之零售、簡易餐飲等
使用。 

同現行條文。 

第八點：古蹟保存區係配合陳宅縣
定古蹟而劃設，並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暨
其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點：古蹟保存區係配合陳宅
縣定古蹟而劃設，並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暨
其相關規定辦理。 

同現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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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續） 

檢討前計畫條文 檢討後計畫條文 說明 
第九點：水產養殖區係為配合水

產養殖事業發展並提供
遊客參觀、垂釣及海鮮
品嚐需求而劃設，建蔽
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四
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四十，建築物樓高
不得大於二層樓或 10.5
公尺，並限供水產養殖
及其加工相關設施、水
產品展示、販賣、餐飲
及員工住宿使用。 

第九點：水產養殖區係為配合水
產養殖事業發展並提供
遊客參觀、垂釣及海鮮
品嚐需求而劃設，建蔽
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四
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四十，建築物樓高
不得大於二層樓或 10.5
公尺，並限供水產養殖
及其加工相關設施、水
產品展示、販賣、餐飲
及員工住宿使用。 

同現行條文。 

第十點：草原景緻保護區係為維
持既有草原風貌而劃
設，僅得設置農舍、畜
舍，而其區位、規模及
外觀均應經本縣「都市
設計審議委員會」審
查。 

第十點：草原景緻保護區係為維
持既有草原風貌而劃
設，僅得設置農舍、畜
舍，而其區位、規模及
外觀均應經本縣「都市
設計審議委員會」審
查。 

同現行條文。 

第十一點：農業區內之農舍與都
市計畫道路邊境界之
距離不得少於二十公
尺。 

第十一點：農業區內之農舍與都
市計畫道路邊境界之
距離不得少於二十公
尺。 

同現行條文。 

第十二點：濱海地質保護區係為
保護特殊地形、地質
而劃設，禁止任何破
壞地形或改變地貌之
行為。 

第十二點：濱海地質保護區係為
保護特殊地形、地質
而劃設，禁止任何破
壞地形或改變地貌之
行為。 

同現行條文。 

第十三點：海域係以保護海洋生
態為主並提供觀光遊
憩而劃設之區域，除
計畫擬定前合法之養
殖事業使用外，以發
展觀光事業有關之潮
間生態研究活動、石
滬修復補魚、近海垂
釣、遊憩等活動為
限，禁止魚貝類大量
捕撈行為。 

第十三點：海域係以保護海洋生
態為主並提供觀光遊
憩而劃設之區域，除
計畫擬定前合法之養
殖事業使用外，以發
展觀光事業有關之潮
間生態研究活動、石
滬修復補魚、近海垂
釣、遊憩等活動為
限，禁止魚貝類大量
捕撈行為。 

同現行條文。 

第十四點：機關用地建蔽率不得
大於百分之六十，容
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一百二十。 

第十四點：機關用地建蔽率不得
大於百分之六十，容
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一百二十。 

同現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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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續） 

檢討前計畫條文 檢討後計畫條文 說明 
第十五點：公園用地之劃設為塑造

聚落南側入口意象及
優美環境，並兼供本
特定區停車、旅客服
務、導覽解說等相關
設施之用，其建蔽率
不 得 大 於 百 分 之 十
五。 

第十五點：公園用地之劃設為
塑造聚落南側入口
意象及優美環境，
並兼供本特定區停
車、旅客服務、導
覽解說等相關設施
之用，其建蔽率不
得 大 於 百 分 之 十
五。 

同現行條文。 

第十六點：碼頭用地係配合既有碼
頭劃設，以供小型魚
船及遊艇停泊為主，
僅得就現有設施作部
分增建、修繕，不得
改 闢 為 大 型 碼 頭 使
用，以確保海上航線
之視野景觀。 

第十六點：碼頭用地係配合既
有碼頭劃設，以供
小型魚船及遊艇停
泊為主，僅得就現
有 設 施 作 部 分 增
建、修繕，不得改
闢 為 大 型 碼 頭 使
用，以確保海上航
線之視野景觀。 

同現行條文。 

第十七點：污水處理廠之建蔽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二十，
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四十。 

第十七點：污水處理設施用地
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四十，容積
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四十。 

主要計畫調降污
水處理廠用地需
求面積，變更部
分污水處理廠用
地為濱海地質保
護區；故維持污
水處理廠用地面
積為 0.04 公頃，
未達污水處理廠
用地之規模，故
變更「污水處理
廠用地」為「污
水 處 理 設 施 用
地」。爰此，本
次刪除原污水處
理 廠 用 地 之 規
定，並增訂污水
處理設施用地之
容 積 率 、 建 蔽
率。 

第十八點：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
其他法令之規定。 

第十八點：本要點未規定事項
適用其他法令之規
定。 

同現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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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檢討後計畫 

壹、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第一點：為落實二崁傳統聚落之保存，促進計畫區整體發展之需要，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第 32 條及同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 35 條之規定制定本要點。 

第二點：本特定區劃定下列各種使用分區： 

（一）傳統住宅區 

（二）菜宅專用區 

（三）宗教專用區 

（四）宗祠專用區 

（五）古蹟保存區 

（六）水產養殖區 

（七）草原景緻保護區 

（八）農業區 

（九）保護區 

（十）濱海地質保護區 

（十一）海域 

第三點：二崁聚落為其經營管理應成立法人團體（含基金會）或其他相關之自治團體，統

籌區內有關社區管理、整體營建、發展旅遊事業、公共性事務等事項。 

第四點：（一）傳統住宅區內之既有古厝及新式建築，建築基地臨接寬度不足六公尺

之古蹟道路部分，得不必退縮建築，且不予訂定建蔽率及容積率，但

其修建或改建範圍，不得大於本特定區計畫核定圖上所繪之該棟建築

物範圍，且僅得為一層樓建築。 

（二）分區內空地之新建，其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十，且僅得為一層樓

建築。 

（三）使用項目以供居住、民宿、日常用品零售業（日用雜貨、日用五金、

糧食等）、一般零售業（古玩、藝品、特產等）、餐飲業（餐館、茶

館等）為限。 

第五點：菜宅專用區係為維護既有農耕風貌並作為觀光發展腹地。除既有建築物之增建、

改建或修護，如由土地所有權人自提住宅需求，得比照傳統住宅區之相關規定辦

理。 

第六點：宗教專用區係配合既有二興宮保留劃設，其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十，容積率

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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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點：宗祠專用區以供陳氏宗祠建築作祭祀空間為主，並得結合陳氏宗祠整體規劃附設

旅客服務相關設施，其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三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十。 

前項附設之旅客服務相關設施包括住宿及地方特色產品之零售、簡易餐飲等使用。 

第八點：古蹟保存區係配合陳宅縣定古蹟而劃設，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暨其相關規定

辦理。 

第九點：水產養殖區係為配合水產養殖事業發展並提供遊客參觀、垂釣及海鮮品嚐需求而

劃設，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四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四十，建築物樓高不

得大於二層樓或 10.5 公尺，並限供水產養殖及其加工相關設施、水產品展示、

販賣、餐飲及員工住宿使用。 

第十點：草原景緻保護區係為維持既有草原風貌而劃設，僅得設置農舍、畜舍，而其區位、

規模及外觀均應經本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 

第十一點：農業區內之農舍與都市計畫道路邊境界之距離不得少於二十公尺。 

第十二點：濱海地質保護區係為保護特殊地形、地質而劃設，禁止任何破壞地形或改變地

貌之行為。 

第十三點：海域係以保護海洋生態為主並提供觀光遊憩而劃設之區域，除計畫擬定前合法

之養殖事業使用外，以發展觀光事業有關之潮間生態研究活動、石滬修復補魚、

近海垂釣、遊憩等活動為限，禁止魚貝類大量捕撈行為。 

第十四點：機關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第十五點：公園用地之劃設為塑造聚落南側入口意象及優美環境，並兼供本特定區停車、

旅客服務、導覽解說等相關設施之用，其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十五。 

第十六點：碼頭用地係配合既有碼頭劃設，以供小型魚船及遊艇停泊為主，僅得就現有設

施作部分增建、修繕，不得改闢為大型碼頭使用，以確保海上航線之視野景觀。 

第十七點：污水處理設施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四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四十。 

第十八點：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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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都市設計準則 

第一點：本計畫區內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改建均應依本地區傳統建築形式進行都市設計

管制規定，且須經本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得發照建築。 

第二點：傳統住宅區 

傳統住宅區係為保存既有古厝風貌而劃設，其都市設計準則規定如下： 

（一）建築型態 

1. 既有建物之修復或改建，以傳統古厝為設計原則。 

2. 新建建築以採用與傳統古厝相仿的建築型式為設計原則。 

（二）屋頂型式 

傳統住宅區內之建築屋頂型式以仿古厝傳統的屋頂型式及斜頂型式興

建，且其外型以圓頭屋脊為設計原則。 

（三）材料、顏色 

1. 新建建築，以仿當地建材為原則，其顏色應以低彩度色彩，且與傳統住

宅區的建築互相協調，塑造聚落景觀之和諧性。 

2. 既有建築之修繕與增、改建，建築顏色以配合聚落古厝的原有顏色，或

低彩度色彩為原則。 

（四）圍牆 

新建築若設置圍牆，以仿聚落傳統圍牆之樣式為原則，鄰古蹟道路者

以退縮至少 50 公分為原則。 

第三點：菜宅專用區 

菜宅專用區係為維護既有農耕風貌及提供觀光遊憩體驗而劃設，其既有建築物之

增建、改建修護及有新建需求時，比照傳統住宅區之相關都市設計準則辦理。 

第四點：宗祠專用區 

宗祠專用區之退縮空間以留設為廣場式開放空間為原則。 

第五點：宗教專用區 

二興宮之修建、改建以其既有之建築樣式為修建及改建原則。 

第六點：建築物之附屬設施 

（一）建築物附設廣告招牌依「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二）廣告招牌： 

1. 本計畫區傳統建築獨具特色，於設置廣告招牌，同一棟建築物或同一街

面之廣告招牌，應以共同招牌整體設計為原則。 

2. 考量本地建築風貌色彩，應採用相近原色，以平衡整體建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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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量本地建築樓高限制，廣告招牌高度應小於一層樓高。 

4. 其建築物附設之廣告物招牌，不得妨礙都市防災救援逃生之主要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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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事業及財務計畫 

二崁傳統聚落特定區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後尚需取得之公共

設施保留地為機關用地、人行廣場用地、古蹟道路用地及部分道路用地等，公共設施

用地開闢及取得經費經估算約為12,015萬元，事業及財務計畫詳如表5-1-1所示。 

表 5-1-1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項目 

未取得 

面積 

（公

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萬元） 

主辦單

位 

經費 

來源 
徵

購 

市

地

重

劃 

獎

勵

投

資

撥

用

土地

徵購

費及

地上

物補

償費

整地

及工

程費

小計 

機關用地 0.0951 ˇ 263 -- 263 

澎湖縣

政府 

110 至

120 年

逐年編

列預算

辦理 

人行廣場用地 0.03 ˇ 83 -- 83 

古蹟道路用地 0.15 ˇ 416 -- 416 

道路用地 2.42 ˇ 6,703 4,550 11,253 

總計 2.70  7,465 4,550 12,015   
註：1. 本表開發經費僅針對私有公設保留地預估，其實際開發取得費用及預定完成期限得

視主辦單位財務狀況酌予調整。 
2. 本表土地徵購費以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平均市價（約2,770元/m2）估算，機關工

程費以15,000元/m2估算，公園及綠地工程費以2,000元/m2估算，道路用地工程費以
2,500元/m2估算。 




